
渝办〔2008〕40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关于

做好三峡工程2008年防洪度汛工作通知的通知

库区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2008年防洪度汛工作，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关于做好

三峡工程年防洪度汛工作的通知》（国三峡委发办字〔〕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贯

彻落实意见，请一并遵照执行。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规定，加强对防洪度汛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

行政首长负责制和部门领导责任制，按职责分工层层签订防汛安全责任书，落实防洪度汛

行政责任人、部门责任人和岗位责任人，明确工作职责。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关于三峡―葛洲坝水利枢纽年度汛方案的批复》（国

汛〔〕号）要求，库区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要组织专

家修编库区防洪度汛应急预案，并在重点区域开展预案演练。针对三峡水库汛限水位从年

米抬升至年米的实际情况，抓紧完成库区米以下移民迁建和清库的扫尾工作，重点突出沿

江场镇、集中居民点和地质灾害威胁区的安全预警、搬迁路线和转移安置等措施。

加快四期移民控制性工程建设进度，督促检查在建移民工程的安全度汛工作。加快

地质灾害应急项目和二、三期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搬迁避让项目建设进度，切实加强风险管

理项目监测，做好迁入地新址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加快米线下重点文物保护项目施工进

度，做好抢救性发掘保护工作。



。优化监测预警方案，落实专人开展汛期防洪度汛安全检查、巡查和汛期地质灾害

监测预警预报工作，制定各监测点的应急措施。重点加强对库区水位变化、岸坡稳定、山

洪灾害和地震灾害的监测预警工作。遇紧急情况，及时划定危险区域，设置警戒标志，发

布预警信息，停止沿江有关生产活动，视情况对港口码头实行限制管理，全力组织抢险，

及时疏散群众，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加强汛期防汛安全值班工作，坚持领导带班和小时防汛值班制度，及时收集掌握气

象、水文等相关信息，及时传达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以及市政

府防汛指令，及时上报灾情。

二○○八年七月十一日

关于做好三峡工程2008防洪度汛工作的通知

（国三峡委发办字〔2008〕9号）

湖北省、重庆市人民政府，国土资源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国家文物局、水利部长江
水利委员会，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国家电网公司：

根据国务院关于防汛抗灾的总体部署，为切实做好三峡工程年防洪度汛工作，现将有
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有关省市、部门和单位要根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关于三峡―葛洲坝水利
枢纽年度汛方案的批复》（见附件）精神，认真完善与三峡工程有关的防洪预案，进一步
落实责任制，确保三峡工程度汛安全，并做好地震次生灾害的预防工作。

二、三峡水库年汛期汛限水位为米（三峡坝前凤凰山水位）。但是，出现年一遇以上
洪水时，必须要有超米蓄水的准备措施。三峡库区各级地方政府和有关单位对此要予以高
度重视，提前做好洪度汛的各项工作，特别是要做好适当超蓄情况下的移民搬迁安置、库
底清理、地质灾害防治、航运设施等临时紧急避险的准备工作。

三、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要严格执行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和长江防汛抗旱
总指挥部的高度命令，保证泄洪设施的正常运行，确保枢纽工程度汛安全。同时，要努力
增加发电，支援抗震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电网公司要加强三峡输变电设施的维护管
理，确保输变电运行安全。

四、各有关省市、部门和单位，要抓紧开展四期蓄水库底清理和移民阶段性验收工
作，确保三峡工程防洪等巨大综合效益的实现。

特此通知。



附件：关于三峡―葛洲坝水利枢纽年度汛方案的批复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

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件：

关于三峡―葛洲坝水利枢纽

2008年度汛方案的批复

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你部“关于请审批《三峡―葛洲坝水利枢纽年度汛方案》的请示”（长防总〔〕号）
收悉。在征求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关于库区移民、地质灾害治理工作情况及对今年汛限水位的意见基础上，综合考虑你
部及重庆、湖北、湖南三省意见，经我部研究，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三峡―葛洲坝水利枢纽年度汛方案》确定的防洪调度任务和原则，在
荆江地区不分洪条件下，使荆江河段防洪标准达到年一遇；遇年一遇以上至年一遇洪水，
配合运用荆江地区分蓄洪工程，保证荆江河段行洪安全。特殊情况下，适当对城陵矶河段
进行补偿调度。

二、三峡水库年汛期（月日―月日）汛限水位为144.0米或以下，尽可能减少上游影
响范围。在上游没有强降雨过程、不需拦洪运用时，三峡水库运行水位变动幅度按照批准
的《三峡（初期运行期）―葛洲坝水利枢纽梯级调度规程》执行。

洪水过后，要在不增加下游防洪压力情况下，尽快降至汛限水位。

三、基本同意拟定的防洪调度方式，即采用对荆江河段补偿调度方式。遇年一遇及以
下洪水，控制沙市水位米（相应控制枝城流量100年一遇以上至1000年一遇洪水，控制枝城
最大流量不超过45.0米。水库水位达

四、基本同意在特殊情况下对城陵矶河段进行补偿调度。即在长江上游来水不很大，
三峡水库尚不需为荆江河段防洪大量蓄水，而城陵矶附近防汛形势十分紧急，三峡水库水
位尚低时，可相机运用部分库容，对城陵矶河段实施补偿调度。

五、汛期三峡水库调度权限为：当三峡来水不超过25000立方米每秒，但枝城流量小
于56700立方米每秒，或在特殊情况下需对城陵矶河段进行补偿调度时，由你部提出调度方
案，报我部批准，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执行。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要进一步细化完善水库预泄方案，由你部下达水库实时
预泄调度命令，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执行。

六、你部要加强对三峡水库水雨情的监测预报，科学调度洪水，充分发挥水库的防洪
效益，并会同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组织有关省市和单位密切掌握库区移民及地质
灾害治理进展情况，落实库区移民临时转移安置、地质灾害治理和应对超标准洪水的各项
措施。

在三峡水库调洪过程中，由于汛限水位由145.0

七、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要密切注视水雨情变化，加强对工程的监测和巡
查，建立预警机制，及时向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和有关省（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通报有
关情况，确保防洪安全。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二○○八年六月八日



主题词：水利三峡库区防汛通知

抄送：市委办公厅，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

年7月日印发


